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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0條第2項規定：「政府為保障
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

法庭。」此後，要求政府設立原住民族專業法

庭的呼聲不斷。由於原住民社運團體和立委的

推動，加上人權意識逐漸高漲，原住民族專業

法庭終在2013年1月1日成立。
但是，在法律沒有變動的前提下，原住民

族專業法庭該如何發揮作用，保障原住民族司

法權？而專業法庭的法官對原住民族歷史、文

化及傳統習慣的專業程度又該如何提升？目前

運作的情形如何，有何需要改進之處？本刊訪

問任職於司法院法官學院、推動原住民族權利

相關訓練課程的黃明展法官，透過他的經驗來

瞭解前述議題。

法官具原住民族知識 才能獲得信賴
由於主流社會的偏見，加上司法對原住民

族權利保障不足，導致原住民不容易信賴司

法，往往選擇私下和解的方式解決紛爭，而不

走正式的法律途徑，造成當事人的權利被犧

牲。因此，黃明展法官認為，專業法庭的首要

任務就是贏得原住民對司法的信賴。信賴度取

決於專庭法官的專業度，而法官的專業度必須

從培訓就開始養成。

黃明展法官說道：「別讓法官沒有原住民

族專業知識，就去做專庭。」早在原住民族專

業法庭成立之前，司法院法官學院即開始推動

原住民族權利培訓課程。黃明展法官自2012年1
月從台東地院調任法官學院後，發現訓練課程

少與原住民族相關。他從自身的求學經驗、在

台東地院的工作經驗反思，感受到傳統法學教

育培養的學生，根本不瞭解原住民族文化。因

此，他認為法官訓練必須加強對原住民族文

化、傳統習慣的學習，便開始推動原住民族人

權訓練課程，「原住民族人權保障研習會」於

2012年9月誕生。
受訓學員觀摩傳統狩獵陷阱製作，並體認就地取材使用山上的自然資

源，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圖片提供 黃明展）★請勿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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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 從文化初識到部落探訪
黃明展法官認為，只要是台灣的法官，就

必須認識台灣原住民族。衡量法官訓練及進修

課程的數量，將課程主要分為兩種，一是針對

全體法官的「原住民族文化基本課程」，二是

「原住民族專庭法官進階課程」。

基本課程著重於原住民族文化與歷史，例

如認識台灣原住民14族、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
語族等。進階課程則深入各族文化，佐以相關

案例與法制的討論，例如鄒族頭目蜂蜜案、司

馬庫斯櫸木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野生動物保護法》等。選擇師資時，會參考

行政院原民會所提供的資訊，依研究者專長結

合實際案例。

訓練課程除了在教室內進行，更強調實際

的部落探訪，包括司馬庫斯部落、福山部落、

台東拉勞蘭部落。希望法官們可以更深入瞭解

原住民族社會結構、民族知識與發展現況，透

從法官學院訓練課程 談原住民族專業法庭

司馬庫斯族人向受訓學員介紹部落。（圖片提供 黃明展）★請勿轉載引用。司馬庫斯部落就地取材使用山上的自然資源，構築自身的生活環境。（圖片提供 黃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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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些親身經驗，加強法官們判決時的基礎知

識和文化敏感度，而不再是憑空想像。

而這些原住民族相關課程帶給法官學員們

的收穫，其實從還未進到部落就開始了。從台

北前往司馬庫斯的漫漫長路讓學員體認到，部

落距離商業城鎮太遙遠，就地取材使用山上的

自然資源，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也有學員觀

察到原鄉教育的重要，建議應該要鼓勵師資多

進到原鄉，實現原鄉孩子受教的基本人權。

回想起至司馬庫斯部落的探訪，黃明展法

官與我們分享一段難忘的記憶。在司馬庫斯與

部落長老、牧師圍著圈烤火的夜晚，大家一起

交流暢談經營部落的甘苦。大家彼此卸下職

位、心防，朋友般真摯地交流，不僅法官可以

瞭解部落，族人也發現平常看似嚴肅的法官，

在褪去法袍後是如此平易近人。

專庭增加法律解釋的彈性空間

經過事前的法官訓練，原住民族專庭到底

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我們可以從「排灣族阿

力力事件」跟「自製獵槍」談起。從排灣族阿

力力事件可看出，第一，法官願意接受不一樣

的觀念，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習俗；第二，法庭

傳喚部落耆老做為專家證人在法律上的意義重

大，意味著法院尊重耆老所擁有的原住民族知

識。

而原住民族專庭設立後，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中自製獵槍的解釋，已從立法目

的放寬解釋。只要基於狩獵或生活所需，殺傷

力不大且非基於犯罪目的所持有者，都算自製

獵槍。這是專庭增加法律解釋彈性空間，所帶

來的突破。

專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依黃明展法官的觀察，專業法庭目前在運

作上所面臨的問題大致有三：「法官調動頻

繁」、「案件量不足，經驗累積慢」以及「律

受訓學員與族人圍著圈烤火，交流經營部落的甘苦。
（圖片提供 黃明展）★請勿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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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缺乏對原住民族的專業知識」。

原住民族專業法庭大多設置在花東或南投

一帶較偏遠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法官大多選擇

往都會區調動，造成好不容易培養的專庭法官

又調走。法官的培養有賴時間累積經驗，調動

頻繁會讓專庭的專業性較難維持。

法官的養成除了時間之外，透過案件量增

進專業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環。而目前9個設置
專庭的地方法院，各地院案件量恐怕不足以讓

法官在短期內累積經驗，使得成熟法官的產生

更加困難。

另外，律師的原住民族專業知識也非常重

要，由於法官居於公平中立的立場，無法替當

事人主張權利，必須要由當事人或辯護律師主

動提出。因此，縱使法官具有專業知識，萬一

辯護律師缺乏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恐怕也沒

有辦法發揮專庭的作用。

思考專庭的管轄範圍與增設必要

談到需要調整的地方，黃明展法官表示，

一直在討論的有兩個議題，一是原住民族專業

法庭管轄範圍的問題，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事

件是否要納入管轄範圍？二是設立專

庭的地區是否要再增加？有些原住民

地區仍沒有專庭，如：宜蘭縣（泰雅

族）、新北市（烏來區泰雅族），並

且大台北都會區的原住民也愈來愈

多，似乎也有設置的必要。

另外，專庭法官也需要一些判決

整理以協助審理。黃法官建議原民會

可以整理出涉及原住民的國內外判決

供法官參考，加強法官下新判決的信

心，鼓勵法官做出對原住民有利的判

決。

同時，黃法官也期待法官學院的

原住民族文化及傳統習慣培訓課程，能夠影響

法務部對於檢察官的原住民族法律專業訓練，

進而影響內政部警政署對於執法第一線的警

察，使得原住民在遇到國家法律時可以受到更

友善的對待。

利用原住民自身的爭端解決機制

談到對原住民族專業法庭的理想，黃法官

認為應該善用原住民本身的爭端解決機制。部

落的長老、頭目本身就扮演著定紛止爭的角

色，法院只需從旁協助使其結果合法化，讓原

住民可以透過自己信賴的人達成部分的司法功

能，並具有裁判力。

台東地院目前已經有類似的經驗，由耆老

或是部落有聲望的人擔任調解委員，再搭配專

業的調解委員協助進行法律程序，調解結果既

被原住民信賴又具法律效力。甚至是利用仲裁

制度，兩邊當事人指定雙方皆信任的仲裁人，

做出雙方都信服的裁決。

原住民族人權保障，在原相關法制還未修

法的階段，只能先透過原住民族專業法庭為其

把關。原住民族專庭自2013年初設立以來，還
未有相關的統計數據，仍需大家持續關注與監

督，使之更有效地運作。

從法官學院訓練課程 談原住民族專業法庭

司法院法官學院推動原住民族權利相關訓練課程，提升專庭法官專業

度。（圖片提供 謝博剛）


